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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理工学院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

期初教学材料检查实施方案

根据《齐鲁理工学院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

工作意见》总体安排，现就组织开展期初教学材料检查制定实施

方案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检查时间：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19 日。

（二）检查地点：各教学单位会议室或办公室。

二、检查重点及标准

（一）检查重点

1.新开课、开新课教师的教学材料：前三教学周的教学日历、

教案、多媒体课件、平时成绩记录表。

2.外聘专任、纯外聘教师的教学日历。

（二）检查标准：详见附件 1《教学材料检查评分表》、附件

2《教学材料检查工作评分表》。

三、检查分组及时序

学校组成四个检查组，由质管办武丽娜主任总体负责；各教

学单位协助检查（院部督导员仅参加本教学单位检查）。

组别 组长 成员

受检教学单位及时序

16日上午 17日上午 17 日下午

第一组 武丽娜
白志明

院部督导员 1人 机电学院 化工学院 基础部

齐 鲁 理 工 学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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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组 吴长举
徐世太

学院督导员 1人 护理学院 土木学院
马克思主义

学院

第三组 于晓丽
单 伟

学院督导员 1人 计信学院 商学院 教育学院

第四组 武丽娜
于晓丽、单伟

院部督导员 1人

18 日上午

文学院

18日下午

艺术学院

18日下午

基础部（曲阜）

备注 具体检查时间由各组与教学单位提前对接、沟通协商而定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各教学单位于 3 月 15 日前组织自查自纠、做好受检准备，

将新开课、开新课教师的教学材料与外聘专任、纯外聘教师的教学

日历分开摆放，多媒体课件以电子版形式汇总备查。

2.各教学单位于 3 月 15 日 12 点前上报具体检查地点、拟派

出的督导员名单以及自查情况汇总表（电子版/“评分表”所需信

息完备/格式可自定），确保检查工作顺利进行（联系人质管办刘

其坤老师，办公电话 85592877/85592557，QQ 号 1392936602）。

3.本次检查同时对各教学单位组织是否到位、送检材料是否

齐全、提交是否及时等方面进行评价（附件 2），对于组织不力、

材料提交不及时、不齐全的，将给予相应扣分，此检查评分将作

为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
附件：1.教学材料检查评分表

2.教学材料检查工作评分表

质量管理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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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齐鲁理工学院

教学材料检查评分表

（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）

教学单位：

任课教师 教研室
开

课

属

性

开新课□

新开课

教

师

属

性

自有教师 □

外聘专任 □

纯 外 聘 □任教课程

检查重点 评价指标及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

教学

日历

（20 分）

按时上交、有审核签字 5

内容填写完整、规范、准确 15

教案

（50 分）

按时上交、相关内容填写正确 10

教学目标明确、具体、可观察 10

重点难点突出、准确 10

教学过程设计完整、规范 20

多媒体课件

（20 分）

按时上交、且满足三周的教学内容 5

与教学日历、教案内容相符、基本满足教学

要求
15

平时成绩记

录表（10 分）
按时上交、三表齐全 10

合 计 100

检查人签字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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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齐鲁理工学院

教学材料检查工作评分表

（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）

教学单位：

检查项目 检查指标及标准 满分 得分 备注

教学单位组织

（30 分）

地点安排到位、有负责人 10 分

材料按时提交 10 分

材料齐全 10 分

抽查教学材料

（70 分）
抽查总平均分 × 70% 70 分

合 计 100 分

检查人签字
年 月 日


